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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年7月

29
己亥年六月廿七 初八立秋
港字第25332 今日出紙3疊8大張 港售10元

星
期
一幾陣驟雨 短暫陽光

氣溫27-32℃ 濕度70-95%

77月以來月以來，，香港的非法集會真可謂香港的非法集會真可謂「「遍地開花遍地開花」，」，參與非法集會的參與非法集會的「「暴力示威者暴力示威者」」衝擊手段不斷升級衝擊手段不斷升級，，行為越來越血腥行為越來越血腥，「，「裝備裝備」」

越來越齊全越來越齊全，，警方的克制和忍讓警方的克制和忍讓，，令暴徒的惡行變本加厲令暴徒的惡行變本加厲。。然而然而，，一眾一眾「「縱暴派縱暴派」」立法會議員立法會議員，，身為立法者身為立法者，，非但沒有立刻與暴力非但沒有立刻與暴力

行為割席行為割席，，更知法犯法更知法犯法，，縱暴阻差縱暴阻差。。每次警方清場但暴徒不願後退時每次警方清場但暴徒不願後退時，，都有都有「「縱暴派縱暴派」」議員站在警方防線前阻警執法議員站在警方防線前阻警執法，，庇護暴徒庇護暴徒。。

香港文匯報訪問了多位法律界專家香港文匯報訪問了多位法律界專家，，包括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包括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

士傅健慈士傅健慈，，執業律師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他們均指有關議員已經違反了多項香港法例他們均指有關議員已經違反了多項香港法例，，涉嫌多項罪行涉嫌多項罪行。。他們指出他們指出，，

在衝擊現場在衝擊現場，，立法會議員絕無特權立法會議員絕無特權，，縱暴派議員很可能已干犯縱暴派議員很可能已干犯「「阻差辦公阻差辦公」」等罪行等罪行。。根據法例第二百三十二章警隊條例第五十根據法例第二百三十二章警隊條例第五十

條條，，如警務人員合理地相信有人干犯可被判處監禁的罪行或在訂明的情況下如警務人員合理地相信有人干犯可被判處監禁的罪行或在訂明的情況下，，便可作出拘捕便可作出拘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

法律專家逐一析案 反對派議員濫權庇暴徒面臨判監

❶ 跟全副武裝的暴徒「有商有量」，似

指揮大局，鄺涉嫌觸犯《普通法》，

可被控「煽惑他人犯罪、或串謀、或

企圖犯罪的行為」罪名，若罪行成立

最高可判囚7年。

❷ 跟全副武裝的暴徒「有商有量」，似

指揮大局，暴徒手持武器多次衝擊警

方防線，投擲雜物及油漆彈等，鄺涉

嫌觸犯《刑事罪行條例》，可被控

「串謀罪、企圖犯罪」，若罪行成

立，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該人

一經循公訴程序就該罪行被定罪所本

可被判處的刑罰，若罪行成立最高可

判終身監禁。

❸ 堵塞道路，鄺涉嫌觸犯《公安條

例》，可被控「非法集結罪」，若罪

行成立最高可判囚5年。

❹ 堵塞道路，對公眾造成妨礙和影響

等，鄺涉嫌觸犯《普通法》，可被控

「公眾妨擾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

判囚7年。

❺ 破壞社會安寧，即使其他集結者沒有

使用暴力，但是沒有離開，鄺涉嫌觸

犯《公安條例》，可被控「暴動

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10年。

❻ 阻撓警方執法，包庇暴徒，鄺涉嫌觸犯

《侵害人身罪條例》，可被控「阻差辦

公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2年。

❼ 在公共地方，手持「大聲公」頻頻叫囂，

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鄺涉嫌觸犯

《公安條例》，可被控「公眾地方內擾亂

秩序行為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處第二

級罰款5,000元及監禁12個月。

1、鄺俊宇
❶ 7月14日，暴徒在好運中心衝擊警方時，鄺

充當「人牆」阻撓警方執法，並在街上背着

「大聲公」遊走。

❷ 7月 27日，元朗遊行中，鄺全程與暴徒

「同行」，更和全副武裝的暴徒「有商有

量」，不時指手畫腳，似在「提供意見」指揮大局。及後，鄺身處發生激烈衝突的

元朗泰祥街附近，當大批配備頭盔、自製盾牌及手持武器的暴徒多次衝擊警方防

線，投擲雜物及油漆彈等，警方準備驅散時，鄺即手持「大聲公」頻頻叫囂。鄺非

但沒有怪責暴徒的非法行為，更沒有呼籲暴徒離開，反而一時聲稱要和現場指揮官

對話，一時又質疑警方在人煙稠密的市中心施放催淚彈，疑似故意阻撓警方執法，

暗助暴徒喘息，再度衝擊警方防線。

❶ 現身在沙田混亂埸合中「指指點

點」，楊涉嫌觸犯《普通法》，可被

控「煽惑他人犯罪、或串謀、或企圖

犯罪的行為」罪名，若罪行成立最高

可判囚7年。

❷ 現身在沙田混亂埸合中「指指點

點」，暴徒手持武器襲擊警察，造成

警察嚴重身體受傷，楊涉嫌觸犯《刑

事罪行條例》，可被控「串謀罪、企

圖犯罪」，若罪行成立，一經循公訴

程序定罪，可處該人一經循公訴程序

就該罪行被定罪所本可被判處的刑

罰，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終身監禁。

❸ 堵塞道路，楊涉嫌觸犯《公安條

例》，可被控「非法集結罪」，若罪

行成立最高可判囚5年。

❹ 堵塞道路，對公眾造成妨礙和影響

等，楊涉嫌觸犯《普通法》，可被控

「公眾妨擾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

判囚7年。

❺ 破壞社會安寧，即使其他集結者沒有

使用暴力，但是沒有離開，楊涉嫌觸

犯《公安條例》，可被控「暴動

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10年。

❻ 阻撓警方執法，包庇暴徒，楊涉嫌觸犯

《侵害人身罪條例》，可被控「阻差辦

公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2年。

❼ 在facebook上轉發所謂「警黑勾結」

證據，惡意散佈虛構的事實，楊涉嫌

觸犯《誹謗條例》，可被控「發佈明

知虛假的永久形式誹謗罪」，若罪行

成立最高可處判囚2年以及被判繳付

法院判處的罰款。

2、楊岳橋
❶ 7月14日，楊現身在沙田混
亂場合中「指指點點」，警方晚
上準備清場期間，現身扮演「人
牆」角色阻撓警方執法。
❷ 7月21日，楊在facebook上
轉發所謂「警黑勾結」證據，並
刻意引導網民質疑一哥盧偉聰關
於「警黑勢不兩立」的陳述。
❸ 7月27日，元朗遊行中，均
多次站在警方和示威者中間，聲
稱示威者「正在撤退」，阻撓警
方執法。

❶ 現身跟遊行示威者、非法集結者，乃

至暴徒為伍，林涉嫌觸犯《公安條

例》，可被控「非法集結罪」，若罪

行成立最高可判囚5年。

❷ 堵塞道路，對公眾造成妨礙和影響

等，林涉嫌觸犯《普通法》，可被控

「公眾妨擾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

判囚7年。

❸ 破壞社會安寧，即使其他集結者沒有

使用暴力，但是沒有離開，林涉嫌觸

犯《公安條例》，可被控「暴動

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10年。

❹ 阻撓警方執法，包庇暴徒，林涉嫌觸犯

《侵害人身罪條例》，可被控「阻差辦

公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2年。

❺ 從網上視頻見到，在7月21日，林卓

廷口口聲聲稱呼跟他在一起的黑衣人為

兄弟，並縱容黑衣人用粗口辱罵白衣

人，及使用雜物、滅火筒及滅火喉開水

襲擊白衣人，挑起事端，引發雙方衝

突，危及無辜市民的生命，林涉嫌觸犯

《普通法》，可被控「煽惑他人犯罪、

或串謀、或企圖犯罪的行為」罪名，若

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7年。

3、林卓廷
❶ 7月14日，沙田遊行中，在街頭阻礙警員清場，

指警方謊稱示威者向其掟石頭，要求警員展示編號。

當天，暴徒在好運中心衝擊警方時，林卓廷也來

做「人牆」，不斷拖延警方拘捕暴徒的時間，浪費

警力。

❷ 7月21日，林卓廷現身屬於新界西的元朗，並

涉嫌和一批黑衣人故意挑起事端，終觸發黑衣人、

白衣人打鬥，危及無辜市民的生命安全。

❶ 現身在沙田混亂場合中「指指點

點」，形同「總指揮」，譚涉嫌觸

犯《普通法》，可被控「煽惑他人

犯罪、或串謀、或企圖犯罪的行

為」罪名，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7

年。

❷ 現身在沙田混亂場合中「指指點

點」，形同「總指揮」，暴徒手持武

器襲擊警察，造成警察嚴重身體受

傷，譚涉嫌觸犯《刑事罪行條例》，

可被控「串謀罪、企圖犯罪」，若罪

行成立，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

該人一經循公訴程序就該罪行被定罪

所本可被判處的刑罰，若罪行成立最

高可判終身監禁。

❸ 堵塞道路，譚涉嫌觸犯《公安條

例》，可被控「非法集結罪」，若罪

行成立最高可判囚5年。

❹ 堵塞道路，對公眾造成妨礙和影響

等，譚涉嫌觸犯《普通法》，可被控

「公眾妨擾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

判囚7年。

❺ 破壞社會安寧，即使其他集結者沒有

使用暴力，但是沒有離開，譚涉嫌觸

犯《公安條例》，可被控「暴動

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10年。

❻ 阻撓警方執法，包庇暴徒，譚涉嫌觸

犯《侵害人身罪條例》，可被控「阻

差辦公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2

年。

4、譚文豪
❶ 7月7日，九龍示威中，譚阻撓警方執

法，擋在示威者前放慢腳步行，阻礙警方

清場，又很大官威地叫警員「唔係指揮官

就唔好講嘢」。

❷ 7月14日，譚在沙田混亂場合中「指

指點點」，警方晚上準備清場期間，現身

扮演「人牆」角色阻撓警方執法，更要求

與現場警察指揮官溝通。談了數句之後，

譚就以中英文向現場傳媒稱，已向警察解釋示威者正在後退，無必要舉旗，毋

須推進，又指警方答應暫時不會推進，形同示威者的「總指揮」般。

7月27日，多次站在警方和示威者中間，聲稱示威者「正在撤退」，阻撓警

方執法。

專 家 說 法專 家 說 法

❶ 現身穿插在遊行示威者、非法

集結者，乃至暴徒之間，行動自

如，朱涉嫌觸犯《公安條例》，

可被控「非法集結罪」，若罪行

成立最高可判囚5年。

❷ 堵塞道路，對公眾造成妨礙和影

響等，朱涉嫌觸犯《普通法》，

可被控「公眾妨擾罪」，若罪行

成立最高可判囚7年。

❸ 破壞社會安寧，即使其他集結

者沒有使用暴力，但是沒有離

開 ， 朱 涉 嫌 觸 犯 《 公 安 條

例》，可被控「暴動罪」，若

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10年。

❹ 阻撓警方執法，包庇暴徒，朱涉

嫌觸犯《侵害人身罪條例》，可

被控「阻差辦公罪」，若罪行成

立最高可判囚2年。

5、朱凱廸
❶ 7月14日，沙田遊行中，警方

清場時，不斷對警方說「示威者

正在退後」，自己卻紋絲不動。

❶ 堵塞道路，許涉嫌觸犯《公安條例》，可被控「非法集結

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5年。

❷ 堵塞道路，對公眾造成妨礙和影響等，許涉嫌觸犯《普通

法》，可被控「公眾妨擾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7年。

❸ 破壞社會安寧，即使其他集結者沒有使用暴力，但是沒有離

開，許涉嫌觸犯《公安條例》，可被控「暴動罪」，若罪行成

立最高可判囚10年。

❹ 阻撓警方執法，包庇暴徒，許涉嫌觸犯《侵害人身罪條例》，

可被控「阻差辦公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2年。

7、許智峯
❶ 7月14日，許在沙田搞事分子的傘陣和鐵馬陣前席地而坐，與一名外籍男子密談。

❷ 7月21日，暴徒衝擊香港中聯辦大樓，許向在場指揮官發難，稱警方「逼得太緊」，要求給足夠時間讓示威

者散去，阻撓警方執法。

❸ 7月27日，元朗遊行中，數十名防暴警察及速龍小隊晚上10時一度進入元朗站制服示威者，許在場要求警方

指揮官不要再入站，又指本來站內氣氛好和平，希望不要再引起無謂衝突，呼籲警員冷靜，給予時間市民離開。

他又呼籲警員關掉其強光電筒，令氣氛冷靜下來。

❹ 7月28日，上環衝突事件中，在德輔道西電車路警方清場行動時，許手持擴音器向警方稱，應留一些冷靜時

間給受傷者，再次阻撓警方執法行動。許還向警方開「條件」，濫用其「立法會議員」身份要求與在場指揮官直

接對話。警方回應指，或會刑事檢控，命令許立即離開，但許未有理會續停留在現場，向警方稱自己盡議員責任

監察現場情況，而警員向許大叫「議員無特權，你有無參與非法集結？」許稱「沒有」。

❶ 現身穿插在遊行示威者、非法集結

者，乃至暴徒之間，行動自如，區

涉嫌觸犯《公安條例》，可被控

「非法集結罪」，若罪行成立最高

可判囚5年。

❷ 堵塞道路，對公眾造成妨礙和影響

等，區涉嫌觸犯《普通法》，可被

控「公眾妨擾罪」，若罪行成立最

高可判囚7年。

❸ 破壞社會安寧，即使其他集結者沒有

使用暴力，但是沒有離開，區涉嫌觸

犯《公安條例》，可被控「暴動

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10年。

❹ 阻撓警方執法，包庇暴徒，區涉嫌

觸犯《侵害人身罪條例》，可被控

「阻差辦公罪」，若罪行成立最高

可判囚2年。

❺ 帶大聲公歇斯底里嚎叫爆粗，辱罵警

員是「死黑警」，用英文粗口侮辱警

告他離開的女總督察，意圖激使他人

破壞社會安寧，區涉嫌觸犯《公安條

例》，可被控「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

行為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處第二

級罰款5,000元及監禁12個月。

8、區諾軒
❶ 7月7日，示威者圍堵旺角時，區諾軒攜帶大聲

公「爛仔」上身，與警員口角，歇斯底里嚎叫爆

粗，高喊：「指揮官立即出來！」甚至辱罵警員是

「死黑警」，用英文粗口侮辱警告他離開的女總督

察，該名女督察已向平機會投訴區諾軒。

❷ 7月28日，在上環的非法集會中，區諾軒再次

站在暴徒和警察中間「扮專家」，「批評」警方使

用不當武力。

10、郭家麒
❶ 7月28日，阻礙警方在上環清場，被

捕暴徒不願除下面罩暴露面容，郭家麒

上前聲稱「了解事件」、了解暴徒傷

勢，被警方拒絕後，郭家麒不斷辱罵警

方，並稱「我係議員、又係醫生，睇病

人都唔得咩？」

❶ 現身跟非法遊行示威者、非法集結者，乃至暴

徒為伍，郭涉嫌觸犯《公安條例》，可被控「非

法集結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5年。

❷ 堵塞道路，對公眾造成妨礙和影響等，郭涉嫌

觸犯《普通法》，可被控「公眾妨擾罪」，若

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7年。

❸ 破壞社會安寧，即使其他集結者沒有使用暴

力，但是沒有離開，郭涉嫌觸犯《公安條

例》，可被控「暴動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

判囚10年。

❹ 阻撓警方執法，包庇暴徒，郭涉嫌觸犯《侵害

人身罪條例》，可被控「阻差辦公罪」，若罪

行成立最高可判囚2年。

❶ 現身穿插在遊行示威者、非法集結者，

乃至暴徒之間，行動自如，尹涉嫌觸犯

《公安條例》，可被控「非法集結

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5年。

❷ 堵塞道路，對公眾造成妨礙和影響等，

尹涉嫌觸犯《普通法》，可被控「公眾

妨擾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7年。

❸ 破壞社會安寧，即使其他集結者沒有

使用暴力，但是沒有離開，尹涉嫌觸

犯《公安條例》，可被控「暴動

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10年。

❹ 阻撓警方執法，包庇暴徒，尹涉嫌觸犯

《侵害人身罪條例》，可被控「阻差辦

公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2年。

❺ 誣衊警務人員用警棍追打一名示威

者，更在公共地方向傳媒及公眾人士

發佈虛假侮辱性消息，宣稱警察逼到

該示威者「跳下天橋」，意圖激使他

人破壞社會安寧，尹涉嫌觸犯《公安

條例》，可被控「公眾地方內擾亂秩

序行為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處第

二級罰款5,000元及監禁12個月。

❻ 誣衊警務人員，惡意散佈虛構的事

實，尹涉嫌觸犯《誹謗條例》，可被

控「發佈明知虛假的永久形式誹謗

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處判囚2年

以及被判繳付法院判處的罰款。

9、尹兆堅
❶ 7月13日，「光復上水」遊行後暴徒與警方發生

衝突，尹兆堅攪混水，假惺惺「調解」，誣衊警務人

員用警棍追打一名示威者，更向傳媒宣稱警察「逼」

得該示威者「跳下天橋」，是記者將其救回。但當日

有視頻證明，是警察將欲跳橋的示威者救回。

❷ 7月27日，「光復元朗」非法集會中，要求與

警方指揮官或負責人對話，聲稱要讓示威者可以有

足夠的時間及清晰方向撤退，警方勸其不要阻差辦

公，並解釋示威者可以向西鐵站方向疏散。

11、張超雄
❶ 7月21日，民陣非法遊行至上環時，張超雄到場

扮「和事佬」，稱警方「逼得太緊」，要求警方給

足夠時間讓示威者散去，但暴徒並無撤退跡象。一

直保持克制的指揮官即反駁說：「我們已花逾1小時

呼籲他們和平散去，已經給予足夠時間！」

6、陳志全
❶ 7月14日，阻礙警方在沙田清

場，稱「沒有必要繼續清場」，

因為參與非法集會的示威者已經

「陸續散去」。

❶ 現身跟遊行示威者、非法集結者，乃至暴徒為伍，陳涉嫌

觸犯《公安條例》，可被控「非法集結罪」，若罪行成立

最高可判囚5年。

❷ 堵塞道路，對公眾造成妨礙和影響等，陳涉嫌觸犯《普通

法》，可被控「公眾妨擾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7年。

❸ 破壞社會安寧，即使其他集結者沒有使用暴力，但是沒有

離開，陳涉嫌觸犯《公安條例》，可被控「暴動罪」，若

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10年。

❹ 阻撓警方執法，包庇暴徒，陳涉嫌觸犯《侵害人身罪條例》，

可被控「阻差辦公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2年。

■■77月月 2828 日在上環非法集會日在上環非法集會
中中，，許智峯濫用其議員身份許智峯濫用其議員身份，，
要求見警隊指揮官要求見警隊指揮官。。

■■陳志全現身非法集會者中間陳志全現身非法集會者中間。。
■■朱凱廸多次現身在非法朱凱廸多次現身在非法
集結者乃至暴徒中間集結者乃至暴徒中間。。

■■ 77 月月 2828
日在上環日在上環
暴力示威暴力示威
中中，，郭家郭家
麒涉嫌阻麒涉嫌阻
警清場警清場。。

■■77 月月 2121
日日，，張超張超
雄不斷要雄不斷要
求警方給求警方給
予足夠時予足夠時
間間，，讓示讓示
威 者 散威 者 散
去去。。

■■77月月2727日元朗遊行中日元朗遊行中，，鄺鄺
俊宇俊宇頻頻向警方叫囂頻頻向警方叫囂。。

■■77月月2727日元朗遊行中日元朗遊行中，，橋岳橋多次阻撓橋岳橋多次阻撓
警方執法警方執法。。

■■77月月2121日現身元朗西日現身元朗西
鐵站的林卓廷涉嫌挑起鐵站的林卓廷涉嫌挑起
事端事端，，終觸發黑衣人終觸發黑衣人、、
白衣人激烈打鬥白衣人激烈打鬥。。

■■譚文豪多次擋在警方與暴力示威譚文豪多次擋在警方與暴力示威
者之間者之間，，阻礙警方清場阻礙警方清場。。

■■77月月1313日上水遊行過後日上水遊行過後
暴徒衝警防線暴徒衝警防線，，尹兆堅假尹兆堅假
惺惺惺惺「「調解調解」，」，實涉嫌阻實涉嫌阻
警執法警執法。。

■■77月月2828日在上環非法集日在上環非法集
會中會中，，區諾軒誣衊警使用區諾軒誣衊警使用
武力不當武力不當，，阻警執法阻警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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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現身穿插在遊行示威者、非法集結者，乃至暴徒

之間，行動自如，張涉嫌觸犯《公安條例》，可

被控「非法集結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5

年。

❷ 堵塞道路，對公眾造成妨礙和影響等，張涉嫌觸

犯《普通法》，可被控「公眾妨擾罪」，若罪行

成立最高可判囚7年。

❸ 破壞社會安寧，即使其他集結者沒有使用暴力，

但是沒有離開，張涉嫌觸犯《公安條例》，可被

控「暴動罪」，若罪行成立最高可判囚10年。

❹ 阻撓警方執法，包庇暴徒，張涉嫌觸犯《侵害人

身罪條例》，可被控「阻差辦公罪」，若罪行成

立最高可判囚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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